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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太保科技

有限公司签署科技服务统一交易协议

暨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 年第 1 号）、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

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8 年第 2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

现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

与太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保科技”）签订的统一交易

协议暨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为充分发挥集团公司的整体优势，提升风险管理水平，促进

本公司与太保科技的科技服务类合作，本公司与太保科技于 2026

年 6 月 1 日签署《科技服务统一交易协议》。在此基础上，双方

将根据具体交易事项签署科技服务类合同（子协议）。该关联交

易属于服务类关联交易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

本公司与太保科技根据协议开展技术和基础设施服务合作。

包括但不限于新技术研究、技术咨询及转让服务、项目开发服务、

技术测试服务、数据处理服务、互联网安全服务、生产运营服务、

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服务、数字内容制作服务、生态云服务、

持续改进服务、运营服务等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1．企业名称：太保科技有限公司



2．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

资）

3．经营范围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

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软件开发；软件销售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

计算机系统服务；数据处理服务；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；网络

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；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；人工智能

公共数据平台；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；人工智能基础软

件开发；网络技术服务；互联网数据服务；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；

大数据服务；互联网安全服务；物联网应用服务；物联网技术服

务；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；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

统集成服务；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；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

成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社会经

济咨询服务；企业管理咨询；咨询策划服务；数字内容制作服务

（不含出版发行）；远程健康管理服务；市场营销策划；企业形

象策划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）。

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4．法定代表人：魏骄华。

5．注册地址：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 号。

6．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人民币 70,000 万元，自公司成立

（2022 年 3 月）以来无变化。

7．关联关系说明：本公司与太保科技共同受控于中国太平洋

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。

8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01MA7LFKCR23

三、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



（一）交易主要内容

2026 年 6 月 1 日，本公司与太保科技签署协议，协议经双方

盖章后生效，有效期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。

双方同意在每合同年度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，三年合同

有效期累计金额不超过 42 亿元的额度内进行科技服务类交易，并

根据协议有效期内签署的科技服务类合同（子协议）约定的条件

进行账务结算等事宜。各科技服务类合同（子协议）均应符合本

统一交易协议的原则和规范要求，且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监

管规定。

（二）定价政策

关联交易定价基于太保科技所提供服务的成本，按照市场化

原则，由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，不偏离与市场独立第三方确定

的价格或收费标准，遵循合规、诚信和公允交易原则，不优于与

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定价条件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也符合

业务发展需要，不存在损害保险公司和保险消费者或相关方利益

的情形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本次交易每合同年度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，三年合

同有效期累计金额不超过 42 亿元。

该交易事项不适用关联交易金额比例要求。

五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

2026 年 4 月 24 日，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

制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、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现场

会议先后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

太保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科技服务类统一交易协议暨重大关联交易



（重大内部交易）的议案》，批准本公司与太保科技开展本次关

联交易并签订该交易协议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，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，

对上述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查，认为本议案所述关联交易基于公司

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，按照市场化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

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和保险消费者利益

的情形，交易定价公允，公司就本议案所述关联交易履行的内部

审批程序合法合规，在表决时投赞成票。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无。

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6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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